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２００９年拨款条例草案》 
二读辩论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２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四月二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

二读辩论《２００９年拨款条例草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 
 
  首先，我感谢各位议员就二○○九至一○年度财政预算案所发表的宝贵意

见。我想藉此机会就数个主要范畴作出回应。 
 
推动债券巿场发展 
 
  财政预算案宣布政府建议推出政府债券计划，透过较具系统性的模式逐步发

行政府债券，以达致市场发展的目的。我们相信一个具有足够广度、深度和流动

性的本地债券巿场，可辅助银行及股票市场成为额外的融资渠道，从而促进香港

的金融稳定，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资金筹集、投资和融通平台的地位。

透过推行政府债券计划，我们希望可以推动本地债券巿场的进一步和持续发展。 
 
  我们正全力为推行政府债券计划进行所需的准备工作，包括制定计划的有关

细节，例如计划规模、每次的发行额、债券年期、货币单位、发行频率及目标顾

客群等。在过程中，我们收集了市场人士的意见，以及详细考虑有关的因素，包

括当前的金融状况和市场情况。 
 
  我们会于短期内向立法会提交有关发行债券以及设立债券基金所需的决议

案。正如财政预算案所述，计划所筹集到的款项会拨入债券基金，与政府的财政

储备及营运帐目分开处理。基金会用作投资以及支付计划相关的开支，例如政府

债券利息开支和偿还债券本金。 
 
  除政府债券计划外，我们亦会继续因应市场情况研究和制定合适的措施，以

完善现行的金融基础设施及机制，从而促进本地债券巿场的持续发展。 
 
 



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 
 
  此外，特区政府继续致力推进与内地的金融合作，建立两地金融体系的「互

助」、「互补」及「互动」关系。这种三互关系的目标是在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

中心的同时，亦配合推进内地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进程。与内地策略性的金融合

作，已在香港未来与内地金融的几个发展方向中充分体现： 
 
（一） 作为内地以外人民币贸易结算中心：国务院已于四月八日宣布决定在上

海市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四个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香港方面已经作好相关的技术准备，以成为内地以外第一个配合以人民币进行贸

易结算的地区。国家这项策略性的决定，不仅对香港金融业和两地贸易有莫大裨

益，还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下，降低两地企业的汇率风险和兑换成本。 
 
（二） 作为内地以外人民币债券中心：温家宝总理于上周在博鳌论坛接见特首

时，表示容许内地的港资银行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国家财政部考虑在港发

行人民币债券。此举不但扩大和深化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提供香港投资者多一

种币种的投资工具，并为内地不同发债体打造境外人民币集资的平台。 
 
（三） 加强与上海的策略性合作：上海加快建设为国际金融中心，将会催化沪

港策略性合作。沪港既要竞争，也要合作。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只要两地

加强策略性合作，必定会创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局面而避免此消

彼长。香港的相对优势在于市场的国际化、自由化及制度化。我们会继续强化和

发展这些优势，增强香港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寻求打通沪港两地市场，共同发展

的机遇。 
 
（四） 加快粤港深化金融合作：广东是香港金融服务业的腹地。随着两地的经

济联系日益增加，粤港发展金融合作是水到渠成的事，也是两地优势互补的典范。

国务院于一月初公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支持粤港深化

金融合作。我们加快粤港两地金融机构进入对方的市场，及加强双方机构合作以

及专业资格互认。此举可以利用香港在金融创新和产品开放的技术，携手为珠三

角共同建设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金融服务业规管架构的检讨 
 
  要增强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我们要不断优化金融服务业规管架构，我们

现正落实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就

雷曼兄弟迷你债券事件所拟备报告内的建议，以进一步改善本港的规管架构，并

加强对投资者的保障，尤其是针对银行所经营的证券业务方面。 
 
  在首阶段，我们集中以下三个范畴，包括投资产品的销售、中介人的业务操

守以及投资者教育。金管局和证监会已实时实行了数项改善措施，其余的将在本

年第三季咨询市场和公众后，制定实务守则和规例。 
 
 



  在下一阶段，我们会检讨规管架构和规管安排，研究须透过制订主体法例才

可实行的建议。这些包括成立一个法定的财经事务申诉专员、检讨在《公司条例》

与《证券及期货条例》下的两套公开招售制度，及针对银行经营证券业务的监管

架构等。我们现正进行一些前期研究，以为下一阶段的工作奠下基础。 
 
  在进行检讨时，我们需要考虑立法会雷曼小组委员会所作出的结论、香港本

身的独特背景、市场的意见，环球金融发展趋势和国际金融机构（包括Ｇ２０及

金融稳定论坛）的建议。 
 
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协议 
 
  为了进一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特区政府从一九九八至九九年起，积极寻求

与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议。这些协议可消除两地之间的税务

不明朗因素，降低某些预扣税税率，有助促进贸易、投资和人才交流。至今，我

们已分别与比利时、泰国、中国内地、卢森堡和越南签订有关的协议，并另外与

十一个经济体系开展了商议。 
 
  但是，由于法律的限制，香港暂时未能在协议中采用国际上最新的数据交换

条文，令我们不能与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成功签订协议，甚至难以展开商讨。这成

为香港扩大协议网络的主要障碍，亦导致部分贸易伙伴质疑我们的税务透明度。 
 
  为加快香港在这方面的工作，财政司司长在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我们计划在今

年年中之前提出有关的修例建议，使香港的税务资料交换安排可与国际接轨。有

关建议落实后，可推进一些过往因为数据交换安排准则而未能达至共识的协议商

讨。此外，部分国家更在得悉我们的决定后，主动邀请我们开展协议的商讨工作。

我们会就有关修例建议在今年五月咨询财经事务委员会，并于今年稍后正式向立

法会提出修例草案。 
 
  主席，我谨此致辞，希望各位议员支持《２００９年拨款条例草案》。谢谢。  

完  

 

 


